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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保障社會工作人員（以下簡稱社工人員）

工作環境及執行職務之人身安全與健康，並建立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之預

防機制及安全維護措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單位為本府社會處。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委託單位：指委託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利業務之本府及所屬機

關。

（二）受託單位：指受本府及所屬機關委託辦理社會福利業務之民間機構（團

體）。

（三）進用單位：指進用社工人員之本府及所屬機關及受託單位。

（四）社工人員：指執行社會工作師法第十二條所定業務者。

（五）危害事件：指社工人員於工作環境或執行職務時，可能遭受之騷擾、威

脅、恐嚇、身體攻擊、性暴力、跟蹤、妨害名聲及非理性陳情行為或傳

染疾病等直接或間接影響本人或其家屬人身安全或健康之情形。

（六）重大危害事件：指有下列情形之一：

1.同一工作場所或服務單位發生社工人員因執行職務遭受人身安全危害致

死或一個月內發生二起以上致傷事件。

2.社工人員遭受人身安全危害並經三家以上媒體報導，或具有爭議性之新

聞事件。

3.維護社工執業安全之機制或網絡合作方式認有必要檢討之事件。

四、為保障社工人員人身安全，進用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預防危害事件之發生：

1.提供保障所屬社工人員人身安全之軟硬體設施資源，並建立相關之醫

療、輔導、法律扶助等必要資源。

2.擬定通報機制及危害事件處理計畫，並建立標準作業程序。



3.定期辦理或指派所屬社工人員參加人身安全相關教育訓練，加強其危機

意識及安全執業能力。

4.發展或運用風險檢測工具，隨時檢視具風險個案，並建立預警制度。 

（二）危害事件之處理：

1.社工人員遭受危害事件或重大危害事件時，應通報進用單位處理。進用

單位接獲通報後，立即採取有效之措施以保障社工人員人身安全，並指

派人員陪同，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完成衛生福利部線上通報；進用單位

為受託單位者應同步通知其委託單位及副知本府社會處，本府應提供或

協調必要之協助。

2.發生重大危害事件時，本府應按衛生福利部訂定之社工人員執業安全重

大危害事件處理及策進實施計畫辦理，進用單位應於知悉事件後七十二

小時內通報本府及衛生福利部，並由本府成立重大危害事件專責處理小

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處理之。

3.危害事件或重大危害事件涉及刑事責任者，應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三）危害事件之復原：

1.對社工人員或其家屬進行關懷慰問，並提供所需之必要協助。

2.提供心理諮商、醫療資源及維護其身心健康之協助。

3.提供法律訴訟、保險資源。

五、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評估社工人員安全需求，於三天內提出安全計畫。

（二）協調警察機關協助人身安全維護及事件調查事項。

（三）適時對內外部利害關係人，進行有關該危害事件、可能後果及處理方法

之溝通。

（四）指定發言人對外說明經過與處理情形，並應注意維護當事人隱私與權

益。

六、本小組由本府秘書長或由秘書長指派人員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由重大危

害事件相關機關(單位)指派適當人員擔任。



七、社工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每年接受六小時以上社工人員人身安全相關教育訓練。

（二）社工人員於外勤前，使用外勤風險檢測工具評估案件風險，並採取有效

維護自身安全之措施，必要時應請求相關單位協助。

（三）社工人員抵達外勤地點，立即評估外勤地點安全狀態，若評估有高度危

險，立即回報進用單位並請求相關單位協助。

（四）社工人員於執行職務時，遭遇危害事件立刻離開現場或請求警察機關與

相關單位協助，並回報進用單位。

（五）社工人員有遭受騷擾、威脅、恐嚇或攻擊等情況，立即回報進用單位主

管並製作書面紀錄，主管接獲通報應立即採取必要支援措施，並同時報

告上級主管。 

八、社工人員於進行訪視、會談或實地調查中，得於取得當事人同意後全程錄

音錄影，且所取得之相關個人資料應予保密，非經本府允許，不得公開

之。

九、為保障社工人員人身安全，進用單位或委託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為評估特定個案或關係人可能發生影響他人、自身安全或健康之風險，

得請求民政、戶政、衛生、教育、警政及其他相關機關（單位）提供該

個案或關係人自傷、刑案資料、精神病史或罹患傳染病等相關資料。

（二）認風險程度較高，有人身安全之疑慮時，指派人員陪同或二人一組共同

執行業務，避免單獨一人前往或獨自處理；必要時，得敘明具體事由請

求警察機關、衛生機關、學校或其他相關機關（單位）派員協助。

前項所定被請求之機關（單位）應配合辦理。

十、委託單位應輔導其受託單位辦理第四點、第七點至第九點規定事項。

十一、本要點所需經費，由進用單位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